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

上海金茂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出席会议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 会

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潘正义董事长主持，经认真讨论，会

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同意《圣奥项目投资报告》

同意中化国际 （新加坡） 有限公司按上报方案共出资不超过

２８．２

亿元人民币， 分别收购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公司所持有的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后者持有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以及王农跃等

８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９７６％

的股权。 本次收购全

部完成后，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６０．９７６％

的股

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并进行股权交割。同意公司在香港设立公司，受让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

公司收购的上述股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同意《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周五）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周五）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周三）

会议地点：北京民族饭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１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圣奥股权收购项目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周三）下午

１５

点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资格并希望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请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１．１

个人股东请持股票账户卡以及本人身份证及填好的《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１

）；若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２

）及《股东登记

表》办理登记手续；

１．２

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代表的《授权委托

书》（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及《股东登记表》办理登记手续；

１．３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将相应材料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３

区

１８

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８００９８８１８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７０２０６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３

区

１８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１

２

、会议预计

１

个小时。 根据有关规定，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好各自登记材料的

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附件

１

：股东登记表式样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方姓名：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受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２８．２

亿元

人民币，收购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９７６％

的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尚需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履行发改委、国资委、商务部等相关政府机构的审批程序。

一、交易概述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国际”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新”）拟出资不超过

２８．２

亿元人民币，分别收购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公司所持有的香

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后者持有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以及王农跃等

８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９７６％

的股权。本次收购全部完成后，中化国际（新加坡）

有限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６０．９７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中化国际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上海金茂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票数，审议通过了《圣奥项目投资报

告》，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并进行股权交割。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号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获得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履行发

改委、国资委、商务部等相关政府机构的审批程序。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１

、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ＳＩＮＯＣＨ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ＰＴＥ ＬＴＤ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美元，注册地新加坡，为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全资子公司。 其经营范围是：化工、橡胶、冶

金等产品的贸易。

２０１１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

，

２８３

，

７９５

，

６４５．００

美元，净资产

２３５

，

９２６

，

２７２．００

美元，实现

收入

４

，

４７６

，

２４５

，

８８７．００

美元，实现净利润

４６

，

０４１

，

６５２．００

美元。

２

、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Ｔ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公司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其股东为“凯雷亚洲基金第三期联合投

资合伙有限（

ＣＡＰＭＥＮＴ

）”、“凯雷亚洲基金第三期合伙有限（

ＣＡＲＬＹＬ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注 册 地 址 ：

ＷＡＬＫＥＲ ＨＯＵＳＥ

，

Ｐ．Ｏ．ＢＯＸ ９０８ ＧＴ

，

ＭＡＲＹ ＳＴＲＥＥＴ

，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ＯＷＮ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３

、王农跃等

８

名自然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王农跃 男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上海圣奥

ＣＥＯ

杜子斌 男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上海圣奥副总裁

冯晓根 男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上海圣奥总工程师

程千文 男 中国 山东省曹县 江苏圣奥监事

茅晓晖 男 中国 浙江省兰溪市 上海圣奥技术总监

余瑞标 男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上海圣奥质量总监

李国亮 男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自由职业

唐志民 男 中国 山东省曹县 江苏圣奥总裁助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

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是一个特殊目的公司（

ＳＰＶ

），除了持有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

股

权外没有其它业务或资产。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

日，注册地址：

Ｌｅｖｅｌ ２８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ｃｅ

，

１ Ｑｕｅｅｎ

’

ｓ

Ｒｏａｄ Ｅａｓｔ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注册资本金壹万港元。

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股东构成情况：

本次交易前

股东 持股比例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ＴＤ． １００％

交易完成后

股东 持股比例

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１００％

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百万美金）

２０１１

年

总资产

１６４

负债总额

１４６

资产净额

１８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３９

２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注册地江苏省泰州市药城大道

１

号

２１２

室，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亿捌仟伍佰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昊，合资企业的经营范围是从事橡胶助剂、化学合成药的销售、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化工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构成情况：

本次交易前

股东 持股比例

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

４０％

王昊

３９．０２４％

王农跃等八位自然人

２０．９７６％

交易完成后

股东 持股比例

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

４０％

王昊

３９．０２４％

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２０．９７６％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总资产

２４．０５ ２３．３９

负债总额

１０．７６ ８．６９

资产净额

１３．２９ １４．７０

营业收入

２３．３３ ７．９２

净利润

４．３７ １．４２

注：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表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

３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就本次交易，公司以收益法和市场倍数法对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企业价值进行估值。 收益法按照永续经营方法，基于目标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的盈利预测完成现金流

折现模型。 市场倍数法包括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分别选取从事相同

／

类似业务的上市公司作

为可比公司、从事相同

／

类似业务公司的并购交易作为可比交易，以可比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可比交易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的区间对收益法得出的价值区间进行验证性分析。 结合上述两种方法，经综合考虑并与卖方协

商，确定获得目标公司

６０．９７６％

股权的交易价格总计不超过

２８．２

亿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化国际 （新加坡） 有限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２８．２

亿元人民币， 分别收购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公司所持有的香港凯雷圣奥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后者持有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以及王农跃等

８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９７６％

的股权。

本次收购全部完成后，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６０．９７６％

的股权。 之后，公司将在香港设立公司，受让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收购的上述股权。

五、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橡胶化学品

６ＰＰＤ

［

Ｎ－

（

１

，

３－

二甲基丁基）

－Ｎ

’

－

苯基对苯二

胺］的生产厂商，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技研发实力。 橡胶化学品是橡胶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与公

司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精细化工等业务具有高效协同价值，此次并购将为公司未来在橡胶化学品行业的后

续产业拓展打开广阔发展空间。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增强研发和产业转化能力，获取核心技术和产品，完善

产业链，增加投资收益，并进而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和影响力，符合中化国际橡胶产业的长期战略规划。

根据最终客户的服务需求和现有业务基础，通过为轮胎和制品企业提供完善的产品组合，中化国际将成为

全球领先的橡胶系列产品综合性产业服务商。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化国际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

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昆明召开。 会议由公司

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杨世林独立董事因公务出差，

委托辛金国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

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建设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的预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新建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 年产注射用血塞通冻干粉针

７

，

０００

万只， 预计投资

２５

，

７９８．４１

万元，其中拟申请银行贷款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１１．６３％

，其余不足部分（

２２

，

７９８．４１

万元）由企

业自筹解决，占总投资的

８８．３７％

。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研究结论如下：

（

１

）项目符合国家和云南省的相关产业扶持政策，项目建成后不仅对我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医药

产业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而且对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均具有积极

的意义。

（

２

）项目承担单位技术实力雄厚、生产管理水平高、行业经验丰富、企业运作规范有序，具备了项目实施

所需的技术、人才、资金和市场开拓等基础条件，有能力完成本项目建设。

（

３

）项目建设方案合理，工艺技术先进成熟，产品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发展期，市场前景看好。

（

４

）项目建设条件优越，原材料供应渠道畅通，社会协作条件良好，厂区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现行土

地管理、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有关规定。

（

５

）项目的主要财务评价指标“三率一期”：投资利润率为

２６．８３％

、利税率为

８０．１８％

，内部收益率（税后）

为

３４．３５％

，财务净现值为正，投资回收期

５．２

年均比较好，说明项目是一个经济效益比较好的项目。

综上所述，项目目标明确，实施条件充分，技术路线、方案合理可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项目可

行。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关于将

２０１２

年回购股份所获现金分红分配给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版）》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将

２０１２

年回购股份获得的现金红利

６５

，

８８０

元（税后）按比例分配给激励对象，具体如下表：

姓名 分配金额（单位：元） 占总金额比例（

％

）

何 勤

２６

，

３５２ ４０．００

袁平东

１３

，

１７６ ２０．００

徐朝能

９

，

８８２ １５．００

董少瑜

９

，

８８２ １５．００

熊建民

６

，

５８８ １０．００

合计

６５

，

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注：如在执行期间资金账户产生银行存款利息，也一并按上表中比例分配给激励对象。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首期（

２０１０

考核年度）股权激励股票解锁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申请根据本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标的股票

的解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１．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２．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严重失职、渎职；

４．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５．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 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

损害公司利益、声誉等违法违纪行为， 给公司造成损失；

６．

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７．

未与公司协商一致，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二）锁定期的解除条件：

如该期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届满之日，以下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则该锁定期的起始日自原起始日顺延

一年，锁定期重新计算，直至该等条件同时得到满足始得解除锁定期：

在锁定期届满日的前一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考核年度基本触发基数，且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高于上一年度的

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上述限制性股票锁定期的考核要求除公司业绩要求外，激励对象在各期计划的锁定期内个人绩效考核

均须合格。

若该期计划未达到上述关于锁定期公司业绩考核的要求，则该期计划所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终止解

锁；若激励对象锁定期内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则其在该期计划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

（三）解锁条件

在锁定期解除之后，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按本计划的安排进行解锁的条件为：根据《公司激励计

划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在各批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日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如任何激励对象未满足解锁条件，则该激励对象相应的该批限制性股票继续锁定，直至激励对象在某

一会计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始得解锁；其余批次应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依次顺延。

若其中有一年未满足上述条件，则该批应解锁之股票终止解锁，不影响其他批次股票的解锁。 若该年

公司业绩未满足解锁条件，则该期计划所有激励对象获授的该批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若该年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考核不合格，则该激励对象获授的该批次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

经董事会审查，公司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的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股权激励股票解锁条

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会办公室具体实施解锁的相关事宜。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四、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关联交易调整的预案（详见临

２０１２－２０

号公告）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即何勤董事

长、裴蓉董事、汪思洋董事对涉及股东方的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１６６

号公司管理和营销中心六楼会议室

３

、会议议程：

（

１

）审议关于建设高技术针剂示范项目的议案（总裁袁平东）

（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财务总监汪绍全）

４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但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

５

、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卢冰、陈星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４３１１

传 真：（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４２６７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致：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或女士出席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如下：

一、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发言并以本次股东大会要求的表决方式表

决；

二、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相关程序事项，以及所列议案进行表决，并签署股

东大会决议；

三、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表决事项股东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

自己的意思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进行表决。

委托股东名称：

委托股东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股东的股东帐号：

委托股东持股总数：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０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调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刊登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公告》，其中没有预计到公司向华方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闲置的研发和质检相关仪器设备的关联交易。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结合目前公司实际需求，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按

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度原预估

总金额（单位：万

元）

调整后

２０１２

年度

预估总金额（单

位：万元）

购买药品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００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购买商品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９００

武汉健民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 １０

购买仪器设备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０ ２２０

销售药品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０ １３０

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 １０

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 ２０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土地租赁、绿化服

务等

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青蒿素半成品委

托加工

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方医药）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研发和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医疗器械（限一类）的销售，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国

内贸易及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２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健民）

住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

１５３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糊丸）、糖浆剂、散剂、煎膏剂、酒

剂、合剂生产；药品、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塑料制品、建筑材料经营；汽车租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３

）公司名称：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住 所：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訾公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３

，

６３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颗粒剂、糖浆剂、露剂、合剂、口服溶液剂、煎膏剂（膏滋）、软膏

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散剂（外用）、搽剂、透皮贴剂、橡胶膏剂、凝胶剂（含激素类）、气雾剂、膏药（含中药提

取车间）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４

）公司名称：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桑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双友

注册资本：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彩印包装纸盒系列产品。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

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５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

４９

号之四

４０２

房

法人代表：杜明德

注册资本：

８３６

，

７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除疫苗，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止）等。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

６

）公司名称：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西郊七公里

法人代表：印首宪

注册资本：

１０５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等

（

７

）公司名称：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酉阳县钟多镇翠屏街

１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源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品及制品、化学原料药品制造、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百货、日

用杂品零售；中药材收购、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

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出口商品目录本企业自产的青蒿素、蒿甲醚胶

丸等商品及其相关技术。 进口商品目录为本企业所需要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其相关

技术）

（

８

）公司名称：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路

１６８

号

法人代表：刘永源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青蒿素及其系列产品，其他中西成药、医药中间体、植物提取物（非药品，涉及专项审批的需

取得相关专项许可证明）的生产销售。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

１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６

，

４７４

，

８９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４．３４％

；

（

２

）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３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武汉健民，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

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２３．２５％

股权的上市公司；

（

４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５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６

）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立科泰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７

）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

８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监

事李双友先生任该公司董事长。

３

、履约能力分析：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

并造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均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１

、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２

、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３

、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４

、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属医药商业流通业务，

药优势的合作伙伴，因此上述采购、销售交易均属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保证了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下属控股公

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２

、公司生产青蒿素抗疟药，需要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部分青蒿素，此

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

３

、公司目前的生产区的土地是向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租用的，公司

还委托其对本公司进行绿化、卫生等进行管理。此项目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

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及非关联方

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

１９９５

年股份制改制时，原昆明制药厂的土地资产没有注入到本公司，公司租赁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活公司）的土地。 公司地上资产和所使用的土地权属相分离，资产完整性存在瑕疵。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意向书的议案，

拟通过现金收购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方式解决资产完整性问题。 公司将根据该收购协

议的规定推进收购工作，若该项工作完成，公司将无需支付过户日后的土地租金等费用。

４

、公司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向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购买药品包装盒等原辅料。此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

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５

、公司根据实际需要向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闲置研发及质检相关仪器设备，交易金额最终以第

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 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６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销售、采购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

并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 该项关联交

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的通

知和材料，会议由董事长何勤先生召集，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和表决，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

９

人。会议审议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关联交易调整的预案》，拟向华方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采购实验室相关仪器设备，设备账面净值约

１９８

万元，运费预计约

１３

万元。 交易金额最终以第三方

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即何勤董事

长、裴蓉董事、汪思洋董事对涉及股东方的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４

位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调整事项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采购、销售交易定价公允，均属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

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时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款，签订合同。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０９

陈汉康

２ ００＊＊＊＊＊２１９

陈伟志

３ ０８＊＊＊＊＊４６３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４９６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６７３

杭州立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６６７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６５６

浙江润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 ０１＊＊＊＊＊１１４

胡仲

９ ０１＊＊＊＊＊６２３

方志成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淳安县坪山工业园

１

幢（康盛路

２６８

号）

咨询联系人：鲁旭波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６４８３７２０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６４８３６５６０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６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或“星网锐捷”）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各控股子公司的财务

融资成本，保证各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最终确保公司总体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本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相关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具体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财务资助额度如下表：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财务资助最高额度（万元）

１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２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合计

３２０００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控股子公

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２

、资金主要用途

公司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所提供的财务资助的资金将仅限于各控股子公司归还到期的流动资金借款、购

买原材料、设备采购款项及支付其他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款项。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本公司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与各控股子公司结算资金占用费。

４

、审批程序

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审核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财务资助事项，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具体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予以给付。

５

、财务资助期限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事项的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

１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９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６３．６４％

的股权。 该

公司主营业务是企业级网络设备及其网络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总资产为

７０２

，

５５１

，

９１５．３１

元， 净资产为

３０６

，

２６９

，

９７４．６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 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１

，

１８５

，

３６０

，

７６５．４６

元，主营业务利润

６８２

，

１２０

，

１１４．４３

元，净利润为

１２８

，

３１１

，

９２８．４５

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

２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６０％

的股权。 该公司主

营业务是网络终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１３

，

２１５

，

０５６．０２

元，净

资产为

１４０

，

２６３

，

０７３．０６

元；

２０１１

年度， 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７０５

，

３６５

，

５７２．５８５

元， 主营业务利润

１６６

，

２７５

，

７７０．５３

元，净利润为

７７

，

２８９

，

９０８．２１

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规定，上述子公司涉及的少数股东，与本公司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上述子公司涉及的少数股东为外资股东，难以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因此其各相关少数股

东不对被资助对象进行同比例资助，但需承担反担保责任，在资助金额到位后其将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承诺控股子公司的资助金额如无法如期归还，各少数股东有义务按其持有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比例偿还资助

金额。

公司将分别与各控股子公司签订《财务资助协议》，约定财务资助形式，并跟踪监督财务资金的使用情

况；再根据《财务资助协议》的内容与各少数股东签订反担保协议，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短期资金周转从股东方得到支持，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的资金利用效率和降低营运成

本。鉴于上述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较为稳定，生产销售情况正常，货款回收情况较好，具有实际的偿债能力，且

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因此，公司认为相关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

控制范围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行为，主要是为降低本公司的财务融资成本，同时满足各控股

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各控股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发展前景良好，具有较好

的偿还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制范围内。 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资金使用情况提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额度为

３．２

亿元， 此额度

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控股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因此我们

认为此财务资助行为是公允的、合理的。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星网锐捷对外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星网锐捷为了提高整个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各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融资成本，保证各控股子公司正常生

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最终确保公司总体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一方面可以降

低整体融资成本，增加合并报表利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从而提升整

体盈利能力。 同时，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及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实力较强，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

好，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明确的资助期限，因此上述财务资助事项风险较小，在可控范围内，未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保荐机构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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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十二人，实到董事十二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奕豪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会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记名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公司保荐机构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黄奕豪、阮加勇、林冰、郑维宏、杨坚平

５

位董事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闽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２８

号《关于进一步落实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利润分配，提高分红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维护所有

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现对《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第一百五十五条原文为：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

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分配现金股利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分配当期实现盈利。

（二）分配当期不存在未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满足上述条件时必须至少进行一次现金股利分配，公司每次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得低于当期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现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可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时公司分配

现金股利须满足以下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

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二）利润分配政策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般

以年度现金分红为主。

２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

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分红，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般以年度现金分红为主，也可实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董事

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除公司经营环境或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外，公司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３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方式分配股利。

（三）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和修改

１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和修改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投资者的意见。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

配政策过程中，需在充分考虑全体股东持续、稳定、合理回报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

政策。

２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应当由公司董事会先制定分配预案，再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对

于公司当年未分配利润，董事会在分配预案中应当说明使用计划安排或者原则。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发

表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同时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

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４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充分听取社会公众股东意见，

除设置现场会议投票外，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５

、若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影响公司可持续经营时，公司董事会可

以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向股东大会提交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方案并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公司董事会提

出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在提交股东大会的利润分配

政策修订议案中详细说明原因， 修改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公司年度盈利而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或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现金分红比例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时，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为保证本次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方案的顺利实施，公司提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处理与本次

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方案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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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兹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和会期

１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２

、地点：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

１６７

号融侨水乡酒店主楼第二会议室

３

、会期：半天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５

、本次股东大会不采用网络投票

二、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见证律师、大会工作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下午

５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福州市金山大道

６１８

号桔园洲工业园星网锐捷科技园

２２＃

一层证券事务办公室

３

、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

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

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

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

公司。

五、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１

、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０５７９７７

２

、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０５７８１８

３

、 联系人：刘万里

六、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特别说明：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

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3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0

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在中国境内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和

2011

年

5

月

1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下发的中市协注

[2012]CP156

号

《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通知书》中明确，公

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10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

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及市场利率波动情况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首期短期融资券， 后续公司将

按规定及时公告发行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

2012-42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荐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近日接到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通知》，本公司原保荐代表人之一江

禹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公司

2010

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委派葛青先生履行本公司的后续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

2010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

表人为陈鹏先生、葛青先生，持续督导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陈鹏先生、葛青先生简介

陈鹏：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

1999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2009

年加入中银国际。 曾担任中国银行可

转债（

400

亿）、大族激光

IPO

、

09

京国资债（

150

亿）、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

CDMA

资产及业务（

1,100

亿）等

多个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并担任银基发展（

6.8

亿）、兖州煤业（

10

亿）公开增发等项目的核心团队成员，并参

与了上海电气定向增发、中泰化学

IPO

、天宝股份

IPO

等项目。

葛青：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于

2007

年

11

月加入中银国际，参与了金钼股份、中国一重、金隅

股份等

IPO

项目，以及唐钢转债、柳工转债、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中国银行可转债和配股等再融资项目的保

荐承销工作。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